附件1：

[bookmark: _GoBack]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索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施行日期：2015-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施行日期：2018-10-26。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施行日期：2018-01-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施行日期：2023-03-01。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制定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施行日期：2021-05-01。
6.《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制定机关：国务院，施行日期：2014-01-01。
7.《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制定机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实施日期：2019-02-21。
8.《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制定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实施日期：2020-9-14。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22年第8号，制定机关：农业农村部，施行日期：2022-12-01。
10.《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制定机关：生态环境部，施行日期：2019-12-20。
11.《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自然资规〔2020〕4号），制定机关：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实施日期：2020-7-02。
12.《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和监管工作的通知》（宝农函〔2024〕94号），制定机关：宝鸡市农业农村局、宝鸡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发布日期：2024-6-07。
13.《岐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岐山县畜禽规模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岐政发〔2020〕7号），制定机关：岐山县人民政府，施行日期：2020-02-12。
14.《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制定机关：国务院，施行日期：2017-10-1。
15.《陕西省农业农村厅畜禽养殖规模划定标准政策答复》（节选)
畜禽养殖户：依据设计规模，生猪年出栏≥50头、奶牛存栏≥5头、肉牛年出栏≥10头、蛋鸡/鸭/鹅存栏≥500羽、肉鸡/鸭/鹅年出栏≥2000羽。
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据设计规模，生猪存栏≥300头或年出栏≥500头、奶牛存栏≥100头、肉牛存栏≥100头或年出栏≥50头、羊存栏≥100只或年出栏≥100只、蛋鸡存栏≥2000只、肉鸡存栏≥5000只或年出栏≥1万只。
大型规模养殖场：依据设计规模，生猪年出栏≥2000头、奶牛存栏≥1000头，肉牛年出栏≥200头，肉羊年出栏≥500只，蛋鸡存栏≥10000只，肉鸡年出栏≥40000羽。

